	审批意见：                          株醴环评表〔2023〕25号
一、醴陵市国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拟投资400万元，在醴陵市国瓷街道国光居委会花园庵270号建设“醴陵市国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建项目”。醴陵市国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有项目是租赁醴陵兴业总公司的原国光瓷厂医院建设的，因房屋建造年代较早，已基本达到使用寿命，经鉴定房屋可靠性鉴定评级为Ⅲ级，建议拆除重建或加固改造，因此租赁湖南省醴陵兴业总公司的原国光瓷厂大食堂进行迁建。项目占地面积2062m2，建筑面积3654.32m2，规划改造为1栋4F综合楼和2#栋1F发热门诊，配套给排水、供电、供热等公用工程和废气、废水、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项目建成后设置床位60张，设计门诊量为年门诊量7300人次。
根据湖南朋乐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院内自建的废水处理设施（一级处理+消毒工艺）预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预处理标准后经市政管网进入醴陵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2. 对污水处理设施加盖密封，定期喷洒除臭剂，医院中药煎制采用全自动中药煎制包装机，设备为蒸汽自循环装置，煎煮过程中蒸汽自动冷却液化回流至锅内，煎药和包装全程密闭操作，检验废气、中药煎煮废气采取加强通风等措施，确保无组织废气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要求，厂界恶臭污染物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 标准限值。 
3．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 建立健全固体废弃物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要求，规范设置医废暂存场所，医疗废物经分类收集暂存后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理；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定期清理，经消毒后送有资质单位集中处置；医用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等一般固废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5. 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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